


▲11月 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这是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
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在主席台上。

▲ 11月 15日， 刚刚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的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张高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

▲ 11月 15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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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共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和崇高使命，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 肩负着
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期待，凝聚亿万人民的智
慧和力量，我们党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
的伟大进军，开启了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
加幸福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
批准了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所
作的报告， 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
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 这是一次高举旗帜的大会、继往开来的大
会、团结奋进的大会。

大会高度评价胡锦涛同志所作的报告。 报告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分析了国际国
内形势发展变化， 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提出了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 确定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对新
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全面
部署， 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
确要求。 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
刻、求真务实，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为党和国家事业
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
言和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大会高度评价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工作，高度
评价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所经历的
不平凡的奋斗历程。 这十年，我们紧紧抓住和用
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重大
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
阶段，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大局，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彰显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增强了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这些来
之不易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
新成果， 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
提高到新的水平， 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
展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
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这次大会把
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这是党的十八大的历史性
贡献。 面向未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 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
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根本方向，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
国。 这次大会发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的伟大号召，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
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
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这次大会提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对推进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全
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作出了全面部署。
这一宏伟目标和全面部署， 是改善人民生活、增
进人民福祉的宣言书，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
动员令，对于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创造我们的
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
的领导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充分反映了我们党
兴旺发达，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 为了推进党
的领导层新老交替， 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
治久安，一批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事
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表现
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表现了对党和人民事业
的无比忠诚， 表现了对党和国家未来充满信心。
全党同志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党和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历史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
万众一心、团结奋斗。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
政治任务，就是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 全党同志务必
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务必增强创
新意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务必增
强宗旨意识，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务
必增强使命意识，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
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党的十八大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展现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了更加壮丽的前景，为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展现了更加灿
烂的前景。 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改
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在推进伟大事业中
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
业绩，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历史
进程中争取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光荣。

（载 2012 年 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





3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96 期) 3

省政府文件

书书书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粮食
生产功能区保护办法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２〕８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粮食生产功能区保护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浙江省粮食生产功能区保护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与
保护，确保粮食生产功能区农田及设施长久完好，

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浙江省基本农田

保护条例》和《浙江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等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粮食生产功能区的
建设、保护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粮食生产功能区，是指围绕保障

粮食安全，以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建设吨粮田为核

心，在标准农田上按照规划建设的农田设施完善、

耕地质量良好、生产技术先进、服务体系健全、粮

食稳产高产的集中连片粮食生产区域。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和协调粮食
生产功能区建设与保护工作，加强政策扶持，保障

资金投入，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落实建设与保护责

任。

乡镇人民政府（含街道办事处，下同）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管理和保护工

作。

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与保护工作纳入新农村

建设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内容。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部门负责粮
食生产功能区内耕地土壤培肥、“三新技术”推

广、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农业设施用地审核以及

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日常管理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部门负责粮食生产功

能区农田水利建设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粮食生

产功能区建设必需的农业设施用地审核及粮食生

产功能区内耕地保护的相关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交通运

输、建设、粮食、农业综合开发、电力等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与保

护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农业、国土资源、水利等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保护情况的

监督检查。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粮食生产功能区的

义务，并对破坏、损害粮食生产功能区的违法行为

进行举报。

第六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建立
全省粮食生产功能区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加强信

息交流，实现信息共享，及时反映粮食生产功能区

耕地数量和质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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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
国土资源、发展改革、财政、水利等部门，根据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以

及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标准农田布局，制定和

实施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规划方案，并报省粮食

生产功能区建设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备案。

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规划方案应当明确粮食

生产功能区建设的四至范围、布局安排、面积、建

设内容和资金筹措等内容。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
及时公布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规划方案。公布的

内容应当包括：

（一）规划目标与范围；

（二）规划基准年、水平年；

（三）建设年份、地点和面积；

（四）主要建设内容；

（五）建设资金筹措。

第九条　 列入建设规划的粮食生产功能区耕
地应当集中连片，其中平原耕地面积 １００ 亩以上，
山区耕地面积 ５０ 亩以上。

第十条　 列入建设规划建设的粮食生产功能
区，不得改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鼓励列入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的土地承包经

营者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流转的，不得改变粮食

生产功能区的土地用途。

第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粮食生产
功能区建设规划方案，制定年度实施计划，落实建

设资金，组织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

省政府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专项资金，

重点扶持建设一批集中连片面积 １０００ 亩以上的
粮食生产功能区。

市级人民政府也应当积极筹措资金，用于粮

食生产功能区建设。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粮食生产
扶持政策应当向粮食生产功能区倾斜，农田水利

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标准农

田质量提升等项目资金应当优先安排在符合立项

条件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内。

第三章　 管理与保护

第十三条　 建成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应当符
合下列标准：

（一）农田设施完善。农田格式化，田面平

整；区内排、灌分系，具有较高的防洪与排涝能力；

田间道路成网，布局合理，适应大中型农机下田作

业要求；农电输电线路、变压器等设施满足农业生

产安全用电需求；农田林网成带，具有较强的生态

功能和防风能力。

（二）耕地质量良好。耕作层深厚，土壤有机

质含量较高，酸碱度适宜，土壤养分平衡，农田总体

地力达到一等田水平，无重金属、化学物质等污染。

（三）生产技术先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内主

导品种、主推技术、病虫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

基本普及，农作物复种指数 ２００％以上，其中至少
种植一季粮食作物；水稻生产综合机械化率达

８０％以上；“千斤粮万元钱”、水旱轮作、间作套
种、稻田养鱼等高效生态种植模式广泛应用。

（四）服务体系健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规

模经营面积比例 ５０％以上，粮食生产社会化、专
业化服务组织健全，推行统一机械作业、育供秧、

植保、烘干等服务。

第十四条　 粮食生产功能区实行分级验收认
定制度。分级验收认定具体办法由省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验收认定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实
行统一编号命名，并由当地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

域内予以公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健全粮食生产功能

区电子地图和数据库档案，对建成的粮食生产功

能区及时“上图入库”，实行电子化、动态化管理。

第十六条 　 粮食生产功能区应当树立标志
牌。标志牌标明粮食生产功能区类型、编号、面

积、建成年份、建设地点、建设与管护单位、责任单

位和立牌单位，并标注粮食生产功能区标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或者擅自改

变粮食生产功能区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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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粮食生产功能区实行最严格的保
护制度。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粮食生产

功能区保护负总责。

乡镇人民政府承担粮食生产功能区管护责

任。每个粮食生产功能区要明确管护责任人，落

实具体管护人员、管护措施、管护经费，加强对路、

渠、泵站、防护林、电网等管护。基础设施破损、缺

失的要及时修复。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

履行粮食生产功能区保护义务，督促农业生产者

合理利用耕地及农业公共设施，制止破坏、损害耕

地及农业公共设施违法行为的发生。

第十八条　 粮食生产功能区应当列入限制建
设区或者禁止建设区。除农业设施用地外，征占

用粮食生产功能区耕地原则上不予审批。

第十九条　 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省
级以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确需征占用的土地

涉及粮食生产功能区的，须根据粮食生产功能区

建设状况提供相关材料，并经省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审核同意。

（一）涉及待建粮食生产功能区的，由县级人

民政府行文上报，提供省级以上重大建设项目文

件复印件、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规划调整方案。

（二）涉及已建粮食生产功能区的，严格实行

“先建后占”。由县级人民政府行文上报，提供省

级以上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复印件；按照数量不减、

质量不降、标准不变的要求，提供补充划入与征占

用粮食生产功能区土壤肥力及基础设施水平相当

的耕地验收认定材料和相关图件。

（三）无法补充划入与征占用粮食生产功能

区土壤肥力及基础设施水平相当的耕地的，应当

提供补建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方案，主要包括

补建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地点、面积、建设时

间、建设内容、资金承诺、责任主体、工作措施等。

承诺期内未补建或补建达不到标准的，不予审批。

征占用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土地属于基本农田

或标准农田的，必须按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

例》、《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浙江省耕地

质量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鼓励农业生产者在粮食生产功能

区内种植绿肥、秸秆还田、施用有机肥，提高耕地

质量水平。

第二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措
施，确保粮食生产功能区内每年至少种植一季粮

食作物。对全年粮食复种指数高的粮食生产功能

区，应当在资金上优先予以支持。

对年内种植粮食作物不足一季的粮食生产功

能区，不予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第二十二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粮食生
产功能区内建房（不含粮食生产配套设施用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粮食生

产功能区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粮食生

产功能区内种植多年生作物和挖塘养殖水产。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

非法占用粮食生产功能区的；

（二）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粮食生产功能

区建设、验收和管护的；

（三）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鼓励支持种植多

年生作物和挖塘养殖水产的；

（四）对破坏粮食生产功能区的行为监管不

力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

为的。

第二十五条　 各级政府未完成当年省下达的
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和保护任务的，对其新农村

建设、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和粮食生产先进评选

实行“一票否优”，并追究市、县（市、区）、乡镇人

民政府相关领导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３０ 日后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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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公布 ３０７ 件暂时保留的省政府及

省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９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经省政府同意，《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公布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清

理结果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１〕８０ 号）确定的
３０７ 件暂时保留的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行政规
范性文件中，《批转省计经委等三个部门关于国

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由省、市、县组织统一征地意

见的通知》（浙政发〔１９８８〕８３ 号）等 １８３ 件继续
有效；《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决定的通知》（浙政〔１９９２〕１３ 号）等 １９
件继续有效，但税收内容执行现行法律和政策；

《批转省标准计量管理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的意见

的通知》（浙政〔１９８７〕６５ 号）等 １０５ 件予以废止。
现予公布（具体目录见附件），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起实施。

附件：１．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２．继续有效但有关税收内容执行现行
法律和政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３．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附件 １

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浙政办发

〔２０１１〕
８０ 号文件
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１ １５ 批转省计经委等三个部门关于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由

省、市、县组织统一征地意见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８８〕８３ 号

２ １７ 印发关于改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试行意见的

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３〕２２７ 号

３ ２３ 关于沪杭甬高速公路余杭至大朱家段收费事项的批复 浙政发〔１９９６〕２２４ 号

４ ２５ 关于贯彻国务院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８〕４６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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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９ 关于沪杭高速公路浙江段收费事项的批复 浙政发〔１９９８〕２５３ 号

６ ３０ 关于撤销 ０２ 省道余杭凤凰山、临安玲珑收费点的批复 浙政发〔１９９８〕２６３ 号

７ ３２ 关于做好提高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等有关工作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９〕２２３ 号

８ ３５ 关于印发浙江省加快建立企业新型劳动关系若干指导意

见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０〕１８７ 号

９ ３６ 关于耕地开垦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０〕２９２ 号

１０ ４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１〕６１ 号

１１ ４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

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３〕２３ 号

１２ ５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工作

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５〕７ 号

１３ ５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科学开发利用滩涂资源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５〕３４ 号

１４ ５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决定

的实施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６〕５２ 号

１５ ６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

法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７〕５０ 号

１６ ６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

比例有关工作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８〕７０ 号

１７ ６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违法用地建筑物处置意见的批复 浙政函〔２００６〕１６ 号

１８ ７３ 关于“四自”工程 １０４ 国道绍兴段南北复线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３〕２２６ 号

１９ ７４ 关于“四自”工程 ３２０ 国道富阳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４〕１４４ 号

２０ ７５ 关于“四自”工程杭金公路诸暨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４〕２１８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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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８２ 关于“四自工程”３２０ 国道杭州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４〕２１９ 号

２２ ７６ 关于调整“四自”工程杭金公路萧山段车辆通行费征收

标准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４〕２２７ 号

２３ ７８ 关于“四自”工程 ３３０ 国道缙云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５〕８ 号

２４ ７９ 关于 ３７ 省道东阳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５〕４７ 号

２５ ８０ 关于 ０７ 省道嘉兴至王江泾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５〕１８２ 号

２６ ８３ 关于“四自”工程 ０２ 省道余杭段一级公路收取车辆通行
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５〕２２６ 号

２７ ８５ 关于“四自”工程宁波宁镇骆一级公路宁镇段收取车辆

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５〕２４０ 号

２８ ８７ 关于“四自”工程甬余、余夫公路余姚段收取车辆通行费

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５〕２５５ 号

２９ ８８ 关于“四自”工程黄岩至路桥段一级公路收取车辆通行

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６〕１８ 号

３０ ８９ 关于 ３２０ 国道桐庐过境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６〕２４ 号

３１ ９０ 关于“四自”工程衢州至龙游段公路与东迹大桥合并收

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６〕３８ 号

３２ ９１ 关于“四自”工程 ７５ 省道路桥至椒江段公路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６〕３９ 号

３３ ９２ 关于 ３３０ 国道兰溪段公路“四自”工程与横山大桥合并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６〕４０ 号

３４ ９８ 关于“四自”工程宁镇骆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６ 号

３５ ９９ 关于“四自”工程余姚梁辉至周东段公路收取车辆通行

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３３ 号

３６ １００ 关于“四自”工程上三线天台段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

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４４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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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１０１ 关于“四自”工程 ３７、３９ 省道东阳境段公路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４５ 号

３８ １０２ 关于“四自”工程杭州绕城公路祥符桥至留下段收取车

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５６ 号

３９ １０３ 关于调整 ３３０ 国道金华收费站收费标准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６５ 号

４０ １０５ 关于“四自”工程 ３３０ 国道缙云兰口至黄碧段调整车辆
通行费收费标准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９２ 号

４１ １０７ 关于 ０２ 省道杭昱线汪家埠至玲珑段一级公路转让部分
经营权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１５７ 号

４２ １１０ 关于“四自”工程 １０４ 国道长兴段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
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２３７ 号

４３ １１４ 关于“四自”工程绍兴钱陶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２４７ 号

４４ １１７ 关于调整 ３２０ 国道嘉兴收费站收费标准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２７２ 号

４５ １１８ 关于 ３７ 省道东阳段公路转让部分经营权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２７８ 号

４６ １１９ 关于“四自”工程 ０７ 省道嘉兴至王江泾段公路调整车辆
通行费收费标准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２７９ 号

４７ １２０ 关于中外合资（合作）经营 ３３０ 国道缙云黄碧至兰口段
等公路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２８４ 号

４８ １２２ 关于“四自”工程金华双龙大桥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５ 号

４９ １２３ 关于“四自”工程甬台温高速公路院桥至大溪段收取车

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９ 号

５０ １２４ 转发省农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能源工作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１３ 号

５１ １２６ 关于“四自”工程 ３３０ 国道兰溪段（二期）公路收取车辆
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４１ 号

５２ １２７ 关于“四自”工程 ３２０ 国道衢州双港口至航埠公路收取
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６２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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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１２８ 关于“四自”工程 ０９ 省道德清段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
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６８ 号

５４ １２９ 关于“四自”工程温州大桥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７９ 号

５５ １３０ 关于调整“四自”工程甬余夫公路余姚段车辆通行费征

收标准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８１ 号

５６ １３１ 关于“四自”工程杭州绕城公路二期工程收取车辆通行

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８２ 号

５７ １３４ 关于“四自”工程 ８２ 省道黄岩至椒江段收取车辆通行费
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１２８ 号

５８ １３９ 关于“四自”工程宁波北仑通途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

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１８３ 号

５９ １４０ 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宁波大?至大朱家收取车辆通行费
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１８４ 号

６０ １４１ 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台州、乐清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

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９〕１７ 号

６１ １４２ 关于“四自”工程 ３９ 省道永康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９〕１９ 号

６２ １４３ 关于“四自”工程 １０４ 国道马头关至祥符桥段收取车辆
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９〕２２ 号

６３ １４４ 关于“四自”工程高速公路连接线杭州石桥至大井段公

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９〕２３ 号

６４ １４５ 关于“四自”工程 ３２０ 国道芝厦至绪塘段收取车辆通行
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９〕２４ 号

６５ １４６ 关于调整沪杭甬高速公路收费标准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９〕８８ 号

６６ １４７ 关于公路“四自”工程 ３３０ 国道沈村至诸葛、４６ 省道兰溪
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９〕１０３ 号

６７ １５１ 关于“四自”工程象山丹城至宁海梅林公路象山段收取

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８ 号

６８ １５２ 关于公路“四自”工程 ３２０ 国道建德淤合至龙游会泽里
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１０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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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１５３ 关于“四自”工程温州瓯江二桥（温州大桥）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０ 号

７０ １５４ 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临海青岭至乐清湖雾街段收取车辆

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１ 号

７１ １５５ 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宁波潘火至奉化西坞段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５５ 号

７２ １５６ 关于“四自”工程萧山义桥大桥等项目收取车辆通行费

的函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１０４ 号

７３ １５８ 关于印发省属国有企业建立新型劳动关系实施办法的通

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１７８ 号

７４ １５９ 关于“四自”项目萧山机场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１１ 号

７５ １６０ 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宁海（冠庄）至桑洲段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１８ 号

７６ １６１ 关于上三高速公路和甬台温高速公路台州吴岙至大田段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１９ 号

７７ １６２ 关于杭宁高速公路王家浜至青山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

函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２２０ 号

７８ １６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企业产品标准备

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１〕４０ 号

７９ １６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浙江省生源地财政贴息助学

贷款管理规定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１〕５０ 号

８０ １７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

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低门槛准入低标准享受”办法意

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３〕５９ 号

８１ １７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提高劳动模范

待遇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１ 号

８２ １７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地质勘查队伍管理体制

改革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４〕３０ 号

８３ １７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集体农用土地所有权登

记发证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４〕８１ 号

８４ １７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

障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５〕３３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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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１８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

会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５〕１０８ 号

８６ １８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等部门关于优先发

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７〕１８ 号

８７ １８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

作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０７〕５４ 号

８８ １９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连接线温岭

大溪至石粘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１７ 号

８９ １９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１０４ 国道绍兴钱清至柯桥段
和萧山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１８ 号

９０ １９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３２０ 国道嘉兴
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５２ 号

９１ １９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

省属国有企业建立新型劳动关系补充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８６ 号

９２ １９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台州椒江大桥收取车辆通行

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１０４ 号

９３ ２０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上三高速公路车辆通行

费标准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１０７ 号

９４ ２０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台州段二期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１０８ 号

９５ ２０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宁波段二期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１０９ 号

９６ ２０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温州段湖雾

岭至雁荡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１１０ 号

９７ ２０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金丽温高速公路岭下朱至西

田畈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１１１ 号

９８ ２０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北段收

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１１３ 号

９９ ２０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０４ 省道彭公至
幽岭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１１５ 号

１００ ２０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金丽温高速公路温州瓯江大

桥至南白象段收取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４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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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２０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３２０ 国道建德段收费年限的
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７ 号

１０２ ２０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路“四自”工程宁波市常

洪隧道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１０ 号

１０３ ２１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平黎公路收取

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２２ 号

１０４ ２１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５３ 省道丽水桃
山至大港头段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４３ 号

１０５ ２１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省属事业单位改制的若

干政策意见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４５ 号

１０６ ２１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甬高速公路绍兴连接线收

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７２ 号

１０７ ２１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乍嘉苏高速公路浙江段收取

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７７ 号

１０８ ２１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乐清湖雾街

至白鹭屿及温州南白象至飞云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８０ 号

１０９ ２１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宁高速公路浙江段收取车

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８９ 号

１１０ ２１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金丽温高速公路金华至丽水

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９０ 号

１１１ ２２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杭州至富阳沿

江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９６ 号

１１２ ２２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绕城高速公路东线和北

线二期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９７ 号

１１３ ２２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金衢高速公路一期工程收

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９８ 号

１１４ ２２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０９ 省道翁梅至
塘栖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１０２ 号

１１５ ２２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宁高速公路浙江段收费年

限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１ 号

１１６ ２２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项目高速公路连接

线三门岭口互通至上枫坑段改建工程收取车辆通行费的

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６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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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 ２２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项目 ０５ 省道淳安段
改建工程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１１ 号

１１８ ２２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２１ 省道龙游至会泽里段等
５０ 个收费公路项目收费年限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２９ 号

１１９ ２２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项目宁波市沿海南

线宁海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４６ 号

１２０ ２３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项目杭甬高速公路

余姚东连接线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５９ 号

１２１ ２３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金衢高速公路衢州至常山

窑上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７４ 号

１２２ ２３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绕城高速公路南线收取

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９５ 号

１２３ ２３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温州平阳至

苍南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９６ 号

１２４ ２３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萧山机场公路与杭甬、杭金

衢高速公路互通匝道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９７ 号

１２５ ２３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项目同三线鄞州连

接线宝幢至瞻岐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２ 号

１２６ ２３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１０４ 国道绍兴
南连北建市区段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１４ 号

１２７ ２３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路桥至泽国至

太平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２７ 号

１２８ ２４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项目 ０３ 省道萧山东
复线收取车辆通行费等事宜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２９ 号

１２９ ２４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３２０ 国道衢州
樟潭至下张段和落马桥至叶家段收取车辆通行费有关事

宜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６０ 号

１３０ ２４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撤并 ０２ 省道余杭临安
公路收费站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６３ 号

１３１ ２４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３２０ 国道五号
桥至绕城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有关事宜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６８ 号

１３２ ２４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昱高速公路昌化至昱岭关

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８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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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２４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浙北干线航道通行费征收方

案的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５〕１５ 号

１３４ ２５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千高速公路收取车辆通行

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５〕３１ 号

１３５ ２５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金高速公路收取车辆通行

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５〕３４ 号

１３６ ２５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金衢高速公路绍兴连接线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１２ 号

１３７ ２５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宁波市镇海区本地车辆通行

费统缴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１６ 号

１３８ ２５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桐德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

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２８ 号

１３９ ２５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１０４ 国道青岭至黄土岭公路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３７ 号

１４０ ２５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沪杭甬高速公路桐乡收费站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４０ 号

１４１ ２５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平湖至廊下公

路和平湖至兴塔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有关事宜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４８ 号

１４２ ２５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１０４ 国道上虞新昌段改建工
程收取车辆通行费有关事宜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５４ 号

１４３ ２５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申苏浙皖高速公路浙江段收

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６５ 号

１４４ ２６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新景高速公路千岛湖支线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６６ 号

１４５ ２６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撤销 ３２０ 国道龙游公路收费
站和 ５０ 省道龙游灵山公路收费站（含补票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６７ 号

１４６ ２６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市江东大桥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６８ 号

１４７ ２６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舟山大陆连岛一期工程收取

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７１ 号

１４８ ２６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台缙高速公路临海水洋至仙

居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７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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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 ２６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徽高速公路浙江段收取车

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８１ 号

１５０ ２６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新景高速公路洋溪至寿昌

段及龙游支线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８２ 号

１５１ ２６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龙丽丽龙高速公路龙游至丽

水段、北埠枢纽至龙泉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８３ 号

１５２ ２６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沪杭高速公路德胜收费站收

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８５ 号

１５３ ２６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项目路桥至院桥公

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６〕８７ 号

１５４ ２７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桐乡市过境公路及高桥互通

连接线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等事宜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７〕２４ 号

１５５ ２７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丽龙高速公路丽水南至北埠

枢纽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７〕５６ 号

１５６ ２７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长高速公路安城至泗安段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７〕５７ 号

１５７ ２７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宁波绕城高速公路西段收取

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７〕５８ 号

１５８ ２７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７〕５９ 号

１５９ ２７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申嘉湖高速公路嘉兴段湖州

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７〕６２ 号

１６０ ２７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湾跨海大桥北岸接线收

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７〕６３ 号

１６１ ２７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台缙高速公路仙居至永康前

仓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８〕４ 号

１６２ ２７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浦高速公路浙江段收取车

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８〕５ 号

１６３ ２７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湾跨海大桥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８〕２２ 号

１６４ ２８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０７ 省道嘉兴段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８〕４９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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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 ２８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台州一期收

费期限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９〕１９ 号

１６６ ２８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乍嘉苏高速公路收费期限的

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９〕２０ 号

１６７ ２８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育王收费站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９〕４３ 号

１６８ ２８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宁波大?疏港公路延伸段宁
波北仑通途路收费事宜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９〕５０ 号

１６９ ２８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金衢高速公路浦阳互通收

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９〕７６ 号

１７０ ２８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申嘉湖杭高速公路练杭段收

取车辆通行费等事宜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１０〕１０ 号

１７１ ２８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温州绕城高速公路北线收取

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１０〕１３ 号

１７２ ２９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温州段收费

期限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１０〕２７ 号

１７３ ２９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０５ 省道富阳段桐庐段及 １６
省道桐庐至焦山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函〔２００５〕５１ 号

１７４ ２９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金华至义乌至东阳公路快速

通道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函〔２００５〕６８ 号

１７５ ２９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袁浦收费

站开征车辆通行费的批复
浙政办发函〔２００５〕９７ 号

１７６ ２９６ 关于 ３９ 省道东阳段收取车辆通行费意见事宜 浙办第 ４３ 号（１９９７ 年）

１７７ ２９７ 关于设置嘉兴东西大道平湖段平廊补票点事宜 浙办第 ５５ 号（２０００ 年）

１７８ ２９８ 关于 １０４ 国道黄岩收费站调整事宜 浙办第 ６１ 号（２０００ 年）

１７９ ２９９ 关于 ３２９ 国道慈余收费站余姚收费点与 ３２９ 国道慈溪收
费站实行合并收费事宜

浙办第 ６６ 号（２０００ 年）

１８０ ３０２ 关于调整 ０３ 省道萧山段车辆通行费标准事宜 浙办第 １４ 号（２００２ 年）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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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 ３０４ 关于杭州绕城高速公路勾庄收费站代征 １０４ 国道余杭段
车辆通行费事宜

浙办第 ６１ 号（２００２ 年）

１８２ ３０５ 关于“四自”公路 ３７、３９ 省道东阳境段及 ３３０ 国道永康
境段调整收费站点事宜

浙办第 ８３ 号（２００２ 年）

１８３ ３０７ 关于杭州湾跨海大桥收费标准事宜 浙办第 １５ 号（２００８ 年）

附件 ２

继续有效但有关税收内容执行现行法律

和政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浙政办发

〔２０１１〕
８０ 号文件
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１ ２ 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决定的

通知
浙政〔１９９２〕１３ 号

２ ５ 关于加快城市供水事业发展的决定 浙政〔１９９６〕１２ 号

３ ６ 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 浙政〔１９９７〕１５ 号

４ ９ 关于促进商品交易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浙政〔１９９８〕１３ 号

５ １２ 关于印发《浙江省鼓励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若干规

定》的通知
浙政〔１９９８〕１７ 号

６ １４ 关于印发《浙江省全面推进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实施意

见》的通知
浙政〔２０００〕１ 号

７ ２０ 关于印发《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５〕４ 号

８ ２６ 关于加快省属企业改革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８〕１５９ 号

９ ３４ 关于加强我省自学考试工作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９〕３０７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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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３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１〕２ 号

１１ ３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１〕２８ 号

１２ ４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

改造传统产业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１〕２９ 号

１３ ４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当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问

题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１〕６４ 号

１４ ５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的

若干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５〕３８ 号

１５ ５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６〕１ 号

１６ ５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

见
浙政发〔２００６〕５７ 号

１７ １７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科技厅等单位关于引进

“大院名校”联合共建科技创新载体若干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３〕８６ 号

１８ １８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农资连锁经营网络建设

的若干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０７〕５８ 号

１９ １８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营销工作的若干

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０７〕９８ 号

附件 ３

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浙政办发

〔２０１１〕
８０ 号文件
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１ １ 批转省标准计量管理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

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的意见的通知
浙政〔１９８７〕６５ 号

２ ３ 关于印发《浙江省铁路用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政〔１９９５〕１０ 号

３ ４ 关于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弱势企业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浙政〔１９９６〕４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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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７ 关于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若干政策的通知 浙政〔１９９８〕９ 号

５ ８ 关于加快流通产业改革与发展的通知 浙政〔１９９８〕１２ 号

６ １０ 关于印发浙江省拥军优属若干规定的通知 浙政〔１９９８〕１４ 号

７ １１ 关于印发浙江省国有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试行办法的通知 浙政〔１９９８〕１６ 号

８ １３ 关于印发浙江省大力引进国内外人才若干规定的通知 浙政〔１９９９〕４ 号

９ １６ 关于加强农村水电建设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２〕３２６ 号

１０ １８ 关于城市和工业从现有水库取水有关问题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３〕２４０ 号

１１ １９ 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４〕１１９ 号

１２ ２１ 关于加强小流域治理和河道疏浚工作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５〕１９４ 号

１３ ２２ 关于调整公路检查站、收费站设置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６〕１４６ 号

１４ ２４ 关于划定猎区问题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７〕１０６ 号

１５ ２７ 关于加强和改善我省文物工作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８〕１６２ 号

１６ ２８ 关于印发浙江省信息化建设规划纲要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８〕２５１ 号

１７ ３１ 印发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若干规定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８〕２７２ 号

１８ ３３ 印发关于推进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若干规定的通知 浙政发〔１９９９〕２９１ 号

１９ ３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文化大省若干文化经济政策的

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１〕１９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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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４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０１〕７２ 号

２１ ４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３〕１ 号

２２ ４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３〕４５ 号

２３ ４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船舶工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４〕１４ 号

２４ ４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０４〕４７ 号

２５ ４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４〕５０ 号

２６ ５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节约用电工作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５〕１５ 号

２７ ５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实施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５〕５０ 号

２８ ５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５〕５８ 号

２９ ５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培育

建筑强省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５〕６７ 号

３０ ６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２００７〕２７ 号

３１ ６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十

一五”规划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７〕５２ 号

３２ ６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８〕２２ 号

３３ ６６ 转发省总工会、劳动人事厅关于加强企业退休职工管理

工作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１９９０〕１９ 号

３４ ６７ 转发省文化厅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报告的通

知
浙政办〔１９９２〕１８ 号

３５ ６８ 转发省教委关于加快我省师范教育改革与发展意见的通

知
浙政办〔１９９７〕７ 号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96 期)22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书书书

３６ ６９ 转发省民政厅、计经委、财政厅等部门关于《社会福利企

业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１〕１０４ 号

３７ ７０ 关于河道采砂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２〕２０２ 号

３８ ７１ 关于富春江大桥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３〕１１９ 号

３９ ７２ 关于省道彭———安吉公路幽岭隧道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３〕２１０ 号

４０ ７７ 关于 １０４ 国道德清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４〕２３８ 号

４１ ８１ 关于“四自”工程 ０３ 省道金华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批复 浙政办发〔１９９５〕２１８ 号

４２ ８４ 关于“四自”工程 ３２０ 国道新安江镇过境段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５〕２３０ 号

４３ ８６ 关于“四自”工程 ３２０ 国道富阳段至新登段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５〕２４２ 号

４４ ９３ 关于宁波甬余公路江北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６〕４１ 号

４５ ９４ 关于“四自”工程 ３３０ 国道永康城区过境段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６〕１７３ 号

４６ ９５ 关于设立平湖黄姑、新埭收费站和调整部分边界点收费

标准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６〕１７６ 号

４７ ９６ 关于“四自”工程 ０３ 省道金华段调整车辆通行费收费标
准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６〕２６７ 号

４８ ９７ 关于“四自”工程 ４６ 省道江山至贺村公路收取车辆通行
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６〕２７１ 号

４９ １０４ 关于“四自”工程 １０４ 国道瑞安凤山至飞云江大桥段公
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７８ 号

５０ １０６ 转发省丝绸联合公司关于浙江省丝绸行业结构调整总体

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１２９ 号

５１ １０８ 转发省劳动厅等单位关于解决部队随军家属就业问题若

干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１６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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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１０９ 关于加强沿海国家特殊保护林带管理问题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１９６ 号

５３ １１１ 关于合作经营 １０４ 国道瑞安凤山至飞云江大桥北段等公
路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２４４ 号

５４ １１２ 关于对进舟山本岛车辆收取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２４５ 号

５５ １１３ 关于“四自”工程 ０４ 省道幽岭至递铺段公路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２４６ 号

５６ １１５ 关于对衢州市中立交和三衢路工程实行综合收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２５４ 号

５７ １１６ 关于扶持发展巨化集团若干政策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７〕２７０ 号

５８ １２１ 关于合作经营 ３２０ 国道新安江镇过境公路项目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３ 号

５９ １２５ 关于“四自”工程 １０４ 国道黄岩至路桥延伸段收取车辆
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２３ 号

６０ １３２ 关于鼓励开展农村土地整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９１ 号

６１ １３３ 转发省外经贸厅关于鼓励发展加工贸易若干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９２ 号

６２ １３５ 转发省土管局关于省属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

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１５３ 号

６３ １３６ 转发省工商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沪杭甬高速公路沿线户外

广告管理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１６５ 号

６４ １３７ 关于“四自”工程 ４４ 省道上松线武义白洋渡公铁立交桥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１７１ 号

６５ １３８ 关于加快实行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通

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８〕１７４ 号

６６ １４８ 关于加强易地垦造耕地管理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１９９９〕１３２ 号

６７ １４９ 关于公路“四自”工程 ０１ 省道嘉兴东西大道平湖段收取
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９〕１４３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96 期)24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书书书

６８ １５０ 关于“四自”工程 ０４ 省道安吉长思岭至良朋段收取车辆
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发〔１９９９〕１５５ 号

６９ １５７ 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加快省属高校校办企业改革若

干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０〕１０５ 号

７０ １６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体改办等部门关于浙江省

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１〕２ 号

７１ １６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科技厅关于浙江省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１〕２０ 号

７２ １６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结

核病防治工作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１〕２１ 号

７３ １６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贸委、省科技厅关于加

快实施中药现代化工程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２〕３２ 号

７４ １６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贸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

进企业信息化若干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２〕５６ 号

７５ １７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贸委关于运用高新技术

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食品工业若干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２〕６５ 号

７６ １７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高校贫困家庭学生

资助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４〕１００ 号

７７ １７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促进社会福利

企业发展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５〕２０ 号

７８ １７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贸委等部门关于切实加

强千镇连锁超市和万村放心店工程建设工作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５〕３６ 号

７９ １８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浙江省

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实施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６〕４７ 号

８０ １８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浙江省

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实施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６〕６６ 号

８１ １８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６〕８４ 号

８２ １８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推进县

级以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７〕５１ 号

８３ １８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关于进一步做

好驻浙部队干部随军随调配偶子女就业就学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７〕６２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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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１９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清理规范职业资格

相关活动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８〕４０ 号

８５ １９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增设政策性林木油菜奶牛保

险险种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０８〕９１ 号

８６ １９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０１ 省道嘉兴东
西大道平湖段二期工程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３２ 号

８７ １９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良朋至泗安段

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７２ 号

８８ １９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０２ 省道临安玲
珑至昌化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１〕９７ 号

８９ ２１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１０４ 国道苍南
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６１ 号

９０ ２１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４６ 省道衢州至
江山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２〕８５ 号

９１ ２２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西店和冠庄

收费站代征“四自”项目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５６ 号

９２ ２３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项目金丽温高速公

路永康互通连接线工程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７３ 号

９３ ２３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沪杭甬高速公路萧山机场

（互通）收费站、杭金衢高速公路新街（互通）收费站代征

杭州市城市“四自”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３〕９８ 号

９４ ２４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苍南、观美

收费站代征“四自”项目 １０４ 国道苍南至平阳至分水关
段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２８ 号

９５ ２４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工程 ５０ 省道龙游段
收取车辆通行费有关事宜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４５ 号

９６ ２４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自”项目 ７１ 省道象山至
茅洋段和 ８０ 省道茅洋至石浦段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４７ 号

９７ ２４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嘉善浙沪边界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４〕５０ 号

９８ ２８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黄衢南高速公路江山市境内

收费站代收江山市普通收费公路通行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８〕６５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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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２８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舟山跨海大桥高速公路代收

舟山本岛车辆通行费等事宜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０９〕８９ 号

１００ ２９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 ２２ 省道诸暨段收费的
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１０〕１５ 号

１０１ ２９５ 关于在省际边界地征收车辆通行费的通知 浙机 １５０ 号（１９９３ 年）

１０２ ３００ 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象山连接线宁海段委托高速公路代

征通行费事宜
浙办第 ６ 号（２００１ 年）

１０３ ３０１ 关于 ４４ 省道上松线武义白洋渡公铁立交桥“四自”工程
收费由金丽温高速公路武义收费站迭加事宜

浙办第 ８ 号（２００２ 年）

１０４ ３０３ 关于“四自”项目 １０４ 国道南白象至凤山、飞云江大桥至
平阳交界段收取车辆通行费事宜

浙办第 ２７ 号（２００２ 年）

１０５ ３０６ 关于 ０１ 省道余杭收费站征收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费事宜 浙办第 ４８ 号（２００５ 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职责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２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职责》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我省是危险化学品生产大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监督机制，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创

新管理方式方法，切实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等各环节的

安全。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浙江省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５９１ 号，以下
简称《条例》）及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规定，

现对各地、各有关部门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职责

明确如下：

一、各市、县（市、区）政府

（一）督促危险化学品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机制、加强安全管理

力量、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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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创新，构建危险化学

品行业生产安全事故防范体系，全面提高事故防

范组织协调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和科学治理能力。

（三）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确保安全的原

则，规划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专门区域；有关

地方要编制化工行业安全发展规划，确定化工园

区或集聚区，明确产业定位，完善安全保障设施。

（四）在危险化学品主要运输道路沿线规划

建设重点危险化学品超载、安全隐患、事故车辆卸

载基地。

（五）按照法定权限决定并组织实施危险化

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转产、停产、搬迁、关

闭。研究制定鼓励政策，加快城镇人口密集区域

高风险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搬迁。

（六）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严厉

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活动；开展危

险化学品地下输送管道设施安全整治，加强和规

范城镇地面开挖作业管理；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大检查。

（七）批准本地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时，立即组织安监、环保、公

安、卫生、消防、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按照事故等

级启动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救

援、依法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八）依法组织、授权或委托有关部门或单位

组织事故调查组对危险化学品事故进行调查。

（九）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协

调机制，支持、督促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协调、解决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十）加强危险化学品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

负责落实与监管任务相适应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

管机构人员和装备保障；落实化工园区（集聚区）

的安全监管责任。

（十一）负责落实部门开展群众性的危险化

学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十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府规定的

其他职责。

二、各级安监部门

（一）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

作，牵头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部门联席会议

制度。

（二）指导和推进“智慧安监”建设示范试点

工作，运用现代网络与信息技术手段，提高企业安

全保障水平。

（三）组织开展和指导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的安全标准化工作。

（四）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将

有关核发情况通报同级经信、环保、公安部门；核发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并将有关核发情况通报同级环保、公安部门。

（五）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并将有关登

记情况定期通报同级经信、环保、公安、卫生、交通

运输、铁路、质监、检验检疫等部门。

（六）依法查处取缔无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生

产、储存、经营和使用的行为。

（七）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

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

建设项目实施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和竣工验收。

（八）指导督促企业落实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和安全标签管理要求。

（九）联合商务、工商部门积极推广建立危险

化学品集中交易市场的成功经验，推进集仓储、配

送、物流、销售和商品展示为一体的危险化学品交

易市场建设，指导企业完善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

统一管理、专库储存、专业配送、信息服务制度。

（十）受理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企业和使用

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的安全评价报告以及

整改方案落实情况的备案（港区内仓储经营除

外）。

（十一）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实施安全

监督管理。受理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有关剧毒化

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

学品的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情况的

备案（港区内仓储经营除外）。

（十二）受理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危

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单位的危险化学品生产

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的

备案；会同环保、公安等部门对处置情况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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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十三）接到公安机关有关剧毒化学品、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在道路运输途中丢失、被盗、被抢或

者出现流散、泄漏等情况的通报后，依职能采取必

要的应急处置措施。

（十四）责令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生产、

经营、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对所涉危险化学品

进行无害化处理。

（十五）会同有关部门，依照法定权限监督危

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

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运输工具加油站、加气站

除外）的所属单位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

（十六）会同经信、环保、公安、卫生、交通运

输、铁路、质监等部门，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预案，并报同级政府批准。受理危险化学品单位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备案。

（十七）接受事故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报告，

依规定及时向上级报告，并在有关地方政府组织

下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十八）根据授权或委托，依法分级组织危险

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定期分析本

地区事故的特点和规律，通报危险化学品从业单

位的典型安全事故案例。

（十九）组织、指导和监督危险化学品生产经

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

种作业人员的安全资格考核。

（二十）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

定的其他职责。

三、各级公安部门

（一）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指

导、监督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的内部治安保卫工

作。

（二）依法负责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消防监

督管理，负责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化学

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以及易燃易爆气

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等的消防设计

审核和消防验收，并分别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

和消防验收意见。

（三）负责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按照国家工程

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危险化学

品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并进

行消防抽查；对被抽查到的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

备案项目，依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强制性要求完成图纸检查，或者按照建设

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完成工程检查，制作检查

记录。

（四）监督从业单位落实剧毒化学品购买、储

存和使用环节的公共安全管理措施。

（五）负责剧毒化学品流向监管。对符合《条

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剧毒化学品购

买单位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

（六）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核发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划

定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并设置

明显的标志。批准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进入危

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并落实相关

措施。

（七）接受剧毒化学品或者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运输途中因住宿或者发生影响正常运输的情

况，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报告。

（八）接受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

失、被盗、被抢或者出现流散、泄漏等情况的报告，

根据实际情况立即通报安监、环保、卫生等部门。

（九）接受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

用单位因转产、停产、搬迁、关闭等原因，按照规定

进行的转让情况的报告。

（十）接收公众发现、捡拾的无主危险化学

品。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交由环保部门组织

专业单位进行处理，或者交由有关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进行处理。

（十一）受理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有关剧毒

化学品以及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的

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情况的备案。

（十二）受理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危

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单位的危险化学品生产

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的

备案；配合安监部门对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十三）受理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销售企业和购买单位的销售、购买剧毒化学品、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96 期) 29

书书书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的

备案。

（十四）接受同级安监部门核发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情况的通报。接受同级质监

部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颁发情况的通报。

（十五）配合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储存、

经营、使用危险化学品行为。

（十六）参与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接受事故单位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报告，依规定及

时向上级报告，并在有关地方政府组织下开展应

急救援工作。

（十七）根据规定权限，依法组织危险化学品

企业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

（十八）依法查处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刑事案

件和治安案件，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对危险化学品

事故进行前期处置工作。

（十九）责令对发生交通事故负有全部责任

或者主要责任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消除

安全隐患；禁止未消除安全隐患的危险化学品运

输车辆上路行驶。

（二十）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

定的其他职责。

四、各级质监部门

（一）负责核发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

（不包括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固定式大型储罐，下

同）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将核发

情况通报同级经信、环保、安监、公安部门。

（二）依法对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生

产企业的产品质量实施监督。

（三）负责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和检验检测

工作，依法对特种设备实施行政许可和监督管理。

（四）省质监部门负责对移动式压力容器、气

瓶充装单位实施特种设备许可。

（五）参与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

根据有关规定组织或参加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救

援。

（六）根据规定权限，依法组织特种设备事故

调查处理并通报调查结果。

（七）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五、各级环保部门

（一）负责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和新化

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

（二）接受生产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

学品和使用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从事

生产的企业，将该危险化学品向环境中释放等相

关信息的报告，并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环境风险

控制措施。

（三）受理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危险

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单位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

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的备

案；配合安监部门对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四）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处置

环境安全的监督管理。确定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

单位；组织认定的专业单位处理公安机关接收的

无主危险化学品或有关部门依法没收的危险化学

品。

（五）接到公安机关有关剧毒化学品、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在道路运输途中丢失、被盗、被抢或者

出现流散、泄漏等情况的通报后，依职能采取必要

的应急处置措施。

（六）参与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接到事故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报告后，依规定及

时向上级报告，并在有关地方政府组织下开展应

急救援工作。

（七）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

监测。

（八）按照法定权限负责统一发布有关危险

化学品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的信息。

（九）依照职责分工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

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

（十）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六、各级交通运输部门

（一）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

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

（二）建设全省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监

控平台。督促运输企业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车

辆安装使用符合标准规范要求的车载监控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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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负责事权范围内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

的动态监控，督促港口企业加大相关安全保障设

施和监控设备的投入，扩大可监控水域范围。

（四）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

输企业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

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

（五）负责事权范围内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

安全监督。

（六）负责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作业的内河

码头、泊位的验收工作。

（七）受理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内河航

行时的引航申请和通过过船建筑物时的申报，并

加强管理。

（八）受理在内河港口内进行危险化学品装

卸、过驳作业的有关单位危险化学品名称、危险特

性、包装和作业时间、地点等事项的事先报告，依

法作出决定，同时通报海事管理机构。

（九）依法开拆查验涉嫌夹带危险化学品和将

危险化学品匿报或者谎报为普通货物托运的货物。

（十）参与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接受驾驶人员、船员或者押运人员有关道路运输、

水路运输过程中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报告，依

规定及时向上级报告，并在有关地方政府组织下

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十一）依法参与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

调查；依法组织事权范围内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

及港口储运安全事故调查工作并按规定通报调查

结果。

（十二）负责对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仓

储经营的港口经营人，依法核发港口经营许可证。

（十三）负责对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

险化学品的港口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十四）受理港区内的仓储经营危险化学品企

业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落实情况的备案。

（十五）受理港区内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有

关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

他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

员情况的备案。

（十六）当地政府确定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负责上述有关港口安全的工作。

（十七）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

定的其他职责。

七、各级卫生部门

（一）负责危险化学品毒性鉴定的管理。

（二）按照《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应

急救援行动方案》，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受

伤人员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对事

故现场实施紧急处置。

（三）接到公安部门有关剧毒化学品、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在道路运输途中丢失、被盗、被抢或者

出现流散、泄漏等情况的通报后，依职能采取必要

的应急处置措施。

（四）负责指导督促医疗机构内属于危险化

学品的药品的安全监督管理。

（五）参与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接受事故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报告，依规定及时

向上级报告，并在有关地方政府组织下开展应急

救援工作。

（六）开展危险化学品事故受伤人员的医疗

卫生救援业务培训；合理布局医疗资源，负责建立

危险化学品事故紧急医学救援体系。

（七）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八、各级工商部门

（一）依据有关部门的许可证件，核发危险化

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企业营业执照。监督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依法进行登记注册。

（二）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

险化学品的行为。

（三）依法查处取缔无照从事危险化学品生

产、储存、经营和使用的行为。配合安监部门依法

查处取缔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

营、使用的行为。

（四）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对有关部门认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未经安全

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经有关部门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被县级以上政

府予以关闭的或被有关部门吊销前置许可证件

的，依法责令办理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或依法吊销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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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协同配合商务、安监等部门推进集仓

储、配送、物流、销售和商品展示于一体的危险化

学品交易市场建设，推进企业完善危险化学品集

中交易、统一管理、专库储存、专业配送、信息服务

制度。

（六）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同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九、铁路部门

（一）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的安全管理，

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承运人、托运人的资质

审批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参与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二）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府规定的其

他职责。

十、民航部门

（一）负责危险化学品航空运输以及航空运

输企业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

（二）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府规定的其

他职责。

十一、邮政管理部门

（一）负责依法查处寄递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二）依法开拆查验涉嫌夹带危险化学品或者

交寄危险化学品、将危险化学品匿报或者谎报为普

通物品交寄的邮件、快件。依法开拆查验邮政企

业、快递企业涉嫌收寄危险化学品的邮件、快件。

（三）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府规定的其

他职责。

十二、各级经信部门

（一）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行业规

划。在医药石化发展规划中明确安全生产要求。

（二）落实危险化学品行业落后生产能力淘

汰工作。

（三）指导监督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依法加

强安全管理。指导监督属于危险化学品的药品经

营、储存单位依法加强安全管理。

（四）在事权范围内危险化学品项目审批（核

准）及竣工验收时，将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

时”制度的执行情况纳入审核内容。

（五）受理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危险

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单位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

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的备

案。

（六）结合本地区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实际，

配合监管部门制订年度执法检查计划。

（七）参与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八）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十三、海事部门

（一）负责辖区水域水上危险化学品运输安

全和防止船舶污染监督管理工作，确定船舶运输

危险化学品的相关安全运输条件。

（二）负责危险化学品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

核与监督。

（三）负责认定拟交付船舶运输的化学品相

关安全运输条件评估机构；确认评估机构明确的

相关安全运输条件。

（四）负责认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及其

配载容器的船舶检验机构。负责水路运输企业的

船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

定。

（五）负责受理进出内河港口船舶载运的危

险化学品名称、危险特性、包装以及进出港时间等

事项的事先报告，依法作出决定，并通报港口行政

管理部门。

（六）根据规定权限，依法组织相关危险化学

品事故的调查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府规定的其

他职责。

十四、各级发改部门

（一）负责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纳入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负责在涉及危险化学

品的区域规划、重点专项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

的组织编制、审核、审批时，明确安全生产内容和

要求。

（二）在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审批（核准）及竣工验收时，将安全设施与主体

工程“三同时”制度的执行情况纳入审核的重要

内容。

（三）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领域重点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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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十五、各级城建部门

（一）依法负责城镇燃气运营安全、应急管理

工作，并开展监督检查。

（二）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十六、各级商务部门

（一）负责成品油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配

合安监部门督促成品油经营企业符合安全生产管

理要求。

（二）联合工商、安监部门积极推广建立危险

化学品集中交易市场的成功经验，推进集仓储、配

送、物流、销售和商品展示于一体的危险化学品交

易市场建设。

（三）负责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和监督

检查工作。

（四）负责推广使用甲醇汽油等替代燃料，配

合安监部门督促甲醇汽油试点企业符合安全生产

管理要求。

（五）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十七、各级财政部门

（一）支持、鼓励危险化学品企业加快安全生

产技术改造。重点保障重大公共安全隐患整治、

先进安全技术推广应用、化工自动化安全控制系

统推广等工作。

（二）负担公安机关接收或者有关部门没收

的危险化学品无害化处理所需费用。

（三）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十八、各级人力社保部门

（一）建立和完善与安全生产状况挂钩的工

伤保险费制度。

（二）监督检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执

行工伤保险政策的情况，督促企业依法参加工伤

保险，为从业人员交纳足额保险费用。

（三）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十九、各级科技部门

（一）加大对安全生产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

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有关企业研发

危险化学品储存、运输、使用安全技术和化工安全

生产技术。

（二）对符合条件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科

研项目等，予以优先立项，优先支持。

（三）支持推广应用安全生产新工艺、新设

备、新材料、新技术、新成果。

（四）指导监督科研院所加强危险化学品储

存、使用安全管理。

（五）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二十、各级农业部门

（一）负责对农药使用安全实施监督管理；杜

绝使用剧毒化学品生产灭鼠剂。

（二）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二十一、各级教育部门

（一）指导监督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校加强

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安全管理。

（二）负责落实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校开展

危险化学品安全知识专题教育。

（三）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二十二、各级国资管理部门

（一）配合有关部门督促检查各监管企业贯

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情

况，参与监管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和监督，督促监管

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

（二）指导、督促监管企业根据安全生产状况

提出和落实各项安全防范和隐患治理措施；督促

监管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生产纳入监

管企业经营者的业绩考核内容。

（三）参与监管企业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

处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事故责任追究。

（四）法律、法规、规章、上级和本级政府规定

的其他职责。

二十三、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

（一）负责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的检

验工作。

（二）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府规定的其

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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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发出通知要求

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热潮
日前， 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的通知， 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迅速兴起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热潮。

通知指出，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 对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
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具有
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省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
要意义，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始
终高举旗帜、保持一致，始终昂扬向上、奋发有为，始终干在
实处、 走在前列， 切实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转化为深入实施
“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努力建设物质
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撑。

通知要求，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首先要认真研读
党的十八大文件，原原本本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章，学
习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要全面把握党的十八大的主题， 全面把握过去5年和10年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丰富内涵， 全面把握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的基本要求， 全面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目标，全面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全面
把握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通过深入学习领会，切实
把全省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 把力量凝
聚到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通知强调， 认真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
组织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精心组织，迅速传达学习，
切实抓好学习培训， 集中开展宣讲活动， 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认真搞好新闻宣传，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热潮。 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转化为贯彻落实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认真做好保障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各项工作、全
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强大动力。

夏宝龙在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

高举旗帜 奋发有为
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

11月16日，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
十八大精神。 省委副书记、省长夏宝龙在会上强调，全省政
府系统要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高潮， 牢记党和
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
导下，高举旗帜，奋发有为，团结一致，扎实工作，坚定不移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生动实践， 努力干在转型
升级实处，走在科学发展前列，为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胜利而奋斗。

夏宝龙指出，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向党内
外、国内外鲜明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
么样的精神状态、 朝什么样的目标前进四个关系党和国家
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
持、不断发展，一以贯之地接力探索、奋力前行，以浙江的生
动实践继续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
献。

夏宝龙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
坚克难，推动浙江率先发展、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更加

自觉地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政府工作全过程， 坚持把科学
发展、走在前列作为一切工作的总目标总要求，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信念，心不浮、气不躁，脚踏实地干实事，干好人
民满意的事，干好符合发展规律的事，干好利长远、打基础
的事，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确保实现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
番的目标，努力让全省人民与经济发展同富裕、共受惠，为
全国大局多作贡献。

夏宝龙强调，要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东风，进一步
增强“继续走在前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一步激发广大
干部奋发有为、 奋勇争先的精神状态， 进一步弘扬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着力提高公务员队伍思想素质和
能力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凝聚力、领导力、执行力，带
领全省人民全心全意谋事，竭尽全力干事，千方百计成事。
要抓紧年前仅有的时间， 对照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
力冲刺，努力争取最好成绩。要谋划和确定政府明年及今后
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进一步厘清工作思路，明
确工作重点和主要抓手，完善政策措施，研究新的举措，不
断开创浙江科学发展新局面。




